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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2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94%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鑫芯（香港）投资有限

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注：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投资者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芯香港” ）通知，自2024年12月16日至

2025年6月9日，鑫芯香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通过集合竞价减持公司港股22,231,491股，持有本公司港股由12,

476.7092万股减少至10,253.560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7.26%减少至5.94%，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投资者

名称

变动前持有港股股

数（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持有港股股

数（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时间区

间

鑫 芯 香

港

12,476.7092 7.26 10,253.5601 5.94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

2024/12/16-2025

/06/09

注1：以上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注2：根据证监会2025年1月10日发布的《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意见》” ）相关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其截至

《法律适用意见》发布日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适用“刻度说”新规。 截至2025年1月10日，鑫芯香港持有公司港

股股份数量为11,849.59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90%。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本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280

证券简称：南方路机 公告编号：

2025-032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8,406,66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6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28,185,733.42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股 2025/6/16 － 2025/6/17 2025/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派发，派发

对象为在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机构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方庆熙、陈桂华、方凯、泉州方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泉州方华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泉州智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泉州智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本

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26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

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其取得的股息红利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34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

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34元。 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34元。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等相关规定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95-22915802

特此公告!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688314

证券简称：康拓医疗 公告编号：

2025-027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员工持股平台西安合赢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持有公司股份3,808,0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69%，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胡立人先生为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

伙人；董事、总经理朱海龙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68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46%；董事吴栋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62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7%；董事胡立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07,6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1.61%。

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持有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朱海龙持有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及集中竞价交易取得；吴栋持有

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胡立功持有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股东所持有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952,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17%。 本次减持自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承诺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份额中，

不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胡立人先生所持有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权益对应的公司股

份。 截止2025年6月9日，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累计减持595,5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73%。

公司董事、总经理朱海龙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00,000

股， 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37%。 本次减持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 截止

2025年6月9日，董事、总经理朱海龙先生累计减持3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37%，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董事吴栋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0,000股，即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0.18%。 本次减持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 截止2025年6月9日，董

事吴栋先生累计减持15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18%，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董事胡立功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0,000股，即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0.25%。 本次减持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 截止2025年6月9日，

董事胡立功先生累计减持157,6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19%。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3,808,000股

持股比例 4.6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808,000股，其中包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1,088,000股。

股东名称 朱海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686,000股

持股比例 9.4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666,000股，其中包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276,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0,000股。

股东名称 吴栋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626,000股

持股比例 0.7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26,000股，其中包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36,000股。

股东名称 胡立功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307,600股

持股比例 1.6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307,600股，其中包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373,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西安合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2月15日

减持数量 595,537股

减持期间 2025年3月10日～2025年6月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595,537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8.60～34.54元/股

减持总金额 18,345,540.03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356,463股

减持比例 0.7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17%

当前持股数量 3,212,463股

当前持股比例 3.95%

股东名称 朱海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2月15日

减持数量 3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3月10日～2025年6月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8.70～29.38元/股

减持总金额 8,696,0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37%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37%

当前持股数量 7,386,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9.09%

股东名称 吴栋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2月15日

减持数量 15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3月10日～2025年6月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5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9.38～29.38元/股

减持总金额 4,407,0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18%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8%

当前持股数量 476,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59%

股东名称 胡立功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2月15日

减持数量 157,636股

减持期间 2025年3月10日～2025年6月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57,636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1.42～34.70元/股

减持总金额 5,206,079.2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42,364股

减持比例 0.1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5%

当前持股数量 1,149,964股

当前持股比例 1.4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

2025-051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4,922,371,176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派发金额为246,118,558.8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一会计年度。 2024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计划发

生变动的，则依照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50元（含税），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时为准。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由于公司办理股权激励回购注销事宜，回购注销股数为1,090,201股，公司股

本总额发生变化， 由4,922,371,176股变更为4,921,280,975股。 根据上述利润分配实施规则， 公司以4,921,

280,9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派发金额为246,064,048.75元（含税）。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分配方案

为：公司以4,922,371,1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派发金额为246,118,

558.8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会计年度。 2024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

施前公司总股本因股权激励计划发生变动的，则依照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时为准。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由于公司办理股权激励回购注销事宜，回购注销股数为1,090,201股，公司

股本总额发生变化，由4,922,371,176股变更为4,921,280,975股。 根据上述利润分配实施规则，公司以4,921,

280,9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派发金额为246,064,048.75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921,280,97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

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50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 08*****551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 08*****916 一汽奔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9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

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开发区东风大街2259号

咨询联系人：杨育欣

咨询电话：0431-80918881、80918882

传真电话：0431-80918883

七、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25-39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证券代码：002365）股票交易价格于

2025年6月6日、2025年6月9日、2025年6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出20%，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经核查，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经核查，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经核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688709

证券简称：成都华微 公告编号：

2025-018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发布

4

通道

12

位

16G

高速高精度射频直采

ADC

芯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研发的多通道高速高精度射频直采ADC（模数转换

器）及配套时钟芯片于近日成功发布。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研发的HWD12B16GA4型射频直采ADC是一款4通道、12位16GSPS高速高精度射频直采A/D转换器，

全流程自主安全，标志着公司在高速高精度数据转换器芯片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超高性能和集成度为国内

独家，可比肩国际先进水平。

技术水平方面，该芯片单通道支持采样率6~16GSPS可配置，输入模拟带宽高达10GHz，噪声谱密度低至

-154dBFs/Hz，无杂散动态范围在8GHz以内高达60dB以上，输出采用32对JESD204C高速串行接口，支持芯片

内和芯片间多通道同步功能。 配套的时钟芯片HWD6952， 支持最多10个时钟通道扇出。 输入时钟频率范围

100MHz~500MHz；输出时钟频率范围10MHz~17GHz；时钟抖动低至40fs；最多可支持8片HWD12B16GA4

型ADC同步采样。

自主创新方面，该芯片及配套时钟芯片产品，采用全正向设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已申请多

项国内、外专利；产品加工采用全国产工艺，流片和封装加工均由国内厂家完成。

市场推广方面，该芯片及配套时钟芯片产品是模拟与数字系统接口的关键部件，可广泛应用于雷达与电子

对抗、6G无线通信、光通信、高端医疗设备、高端仪器仪表、无人机等领域，是未来应用前景广阔的核心元器件。

二、对公司的影响

HWD12B16GA4型射频直采ADC及其配套时钟芯片的成功发布是公司持续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的重要节

点。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以满足客户对高性能、高可靠

性集成电路的需求，推动国内高速高精度模数转换器领域的发展。

三、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推出的HWD12B16GA4型射频直采ADC尚处于市场导入初期，尚未实现规模化销售，存在市场需

求不足、市场推广与客户开拓不及预期、客户验证失败等风险。 公司尚无法预测新产品对公司当前及未来经营业

绩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

2025-034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0日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上午

9:15一下午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博才路与学府街交汇栖乐荟写字楼10号楼15层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逢良先生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3日（星期二）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41人， 代表股份41,637,88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1.5049%，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22.100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

股份40,759,48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0513%，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21.6345%；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136人，代表股份878,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537%，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0.46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8人，代表股份9,918,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1229%，占扣除公司回购

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5.264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9,040,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6692%，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4.7986%；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36人，代表股份878,4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537%，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0.4662%。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代理人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1.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17,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12％；反对2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8％；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00%；反对211,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73％；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24,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80％；反对20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5％；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06%；反对203,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47%；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41,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78％；反对1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8％；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79%；反对18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23%；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9％；反对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60%；反对15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9％；反对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60%；反对15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2％；反对1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74%；反对158,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2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5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9％；反对1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9%；反对176,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9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1,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6％；反对1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94%；反对158,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0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6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39％；反对1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4％；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15%；反对168,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8%；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0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5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9％；反对1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5％；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9%；反对175,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4%；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73％；反对2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73%；反对23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于逢良、赵展岳、潘叶虹回避表决。

12.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24,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5％；反对2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86%；反对20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0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3.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0％；反对1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23%；反对15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7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4.00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52,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5％；反对1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39%；反对177,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5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5.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5.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98,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62％；反对1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86%；反对131,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07%；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8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7％；反对14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18%；反对14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7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9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64％；反对1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8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96%；反对130,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7%；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6.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52,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2％；反对1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29%；反对17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6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3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8％；反对1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27%；反对19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6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4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20％；反对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2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74%；反对182,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24,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7％；反对2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96%；反对20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91,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6％；反对1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8％；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91%；反对136,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2%；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承诺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09,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6％；反对1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8％；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95%；反对118,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57%；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5,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0％；反对1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4％；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00%；反对112,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2%；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5,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8％；反对1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6％；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50%；反对113,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02%；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0％；反对1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4％；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56%；反对118,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6%；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5,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0％；反对1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4％；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00%；反对112,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2%；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1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0％；反对1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4％；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56％；反对118,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6％；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62,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5％；反对16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9％；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07%；反对16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46%；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陈志坚、王思晔

（三）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吉大正元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

2025-035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成甜甜女士的

书面辞职报告。 成甜甜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成甜甜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

工作的正常开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成甜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成甜甜女士在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公司及董事会对其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

感谢！

公司董事会后续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

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967

证券简称：中创物流 公告编号：

2025-029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管刘青先生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青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02,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4%。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披露了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7）,�可减持区间为2025年4月25日至2025年7月24日，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可减持期间

内，刘青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4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2%。高兵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2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

截至2025年6月10日，本次减持期间尚未届满。 刘青先生已完成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4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2%。 高兵先生尚未完成减持计划，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145,000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刘青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2,202,000股

持股比例 0.6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59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12,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刘青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4月3日

减持数量 4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4月25日～2025年6月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4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1.39～13.26元/股

减持总金额 4,844,0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12%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2%

当前持股数量 1,802,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5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